
智慧共生社區推動計畫

延續計畫示範社區申請說明會

指導單位 執行單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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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 計畫緣起

伍 預期成果

貳 計畫目標與推動重點大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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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計畫緣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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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

註：截至2023年為實際值，其餘為假設總生育率為1.2人之中推估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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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進高齡者

健康與自主

促進世代

和諧共融

強化社會

永續發展

建構高齡友善

及安全環境

提升高齡者

社會連結

四大發展願景

自主 共融

自立 永續

五大政策目標

資料來源:國發會
https://www.ndc.gov.tw/Content_List.aspx?n=2688C8F5935982DC

高齡社會白皮書(110年)
因應超高齡社會對策方案(112-115年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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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智慧共生社區推動計畫

計 畫 核 心

打造強化整合串聯 優化翻轉導入

數位科技
照顧支持

角色框架

社區

資源網絡
社區管理

社區認同

與凝聚力

互惠互助
共生社區，
支持世代共融

社區中人人都能成為自助或互助的主體，以平等互惠為基礎，
由社區居民共同承擔社區責任，由下而上並透過公私協力實踐
共同照顧；整合在地人力與資源，支持居民自主、自立生活，

建構多元、包容、共融且永續的社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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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計畫目標與推動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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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計畫目標

智慧
共生

共生

智
慧

低 高

低

高

社區共

生量能

數位科

技量能

人才

培育

政府

資源

永續

發展

自主並平等互助互惠

照顧者 <> 被照顧者

支持者 <> 被支持者

機構/單位間

個體間

族群間

社區間

機構/單位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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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示範社區推動規劃

112年
3處

113年
10處(3+7)

114年
30處(10+20)

115年
80處(30+50)

智慧共生社區推動計畫

「因應超高齡
社會對策方案
(112- 115年 )」

01
可複製

03
可持續發展

02
可參考

04
可應用

多元化智慧共生模式
【示範社區推動據點】

高齡者的自立與自主
整體社會的共融與永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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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示範社區計畫重點

智慧科技
導入社區

共生社區
理念推廣

政府資源
投入整合

示範

社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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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建構多元、包容、共融且永續的社區，
成功的智慧共生社區案例可作為全國其他社區參考的對象”

四、示範社區工作策略

聚焦地方需求 檢視社區在地課題，整合社區的人力與資源，滿足社區需求並解決問題。

翻轉「支持者/照顧者」與「被支持者/被照顧者」的角色關係，落實平等互
惠的精神。

支持角色翻轉

開發並善用在地資源，建立公私部門跨領域服務單位交流與合作，促進跨網
絡資源連結與互助，提升社區整體服務能量。

開發在地資源

發展跨群共融 除依人口群分眾服務外，積極發展跨群體的共融式服務。

培養公民精神，凝聚社區意識，提供社區居民多元參與管道，共同承擔社區
責任。

培養公民精神

培育社區人力資源，支持居民發揮長才，強化在地課題的解決能力，並發揮
最大利益。

培育在地人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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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社區可辦理的工作項目-座談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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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社區可辦理的工作項目-盤點社區資源與經驗分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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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社區可辦理的工作項目-培力課程

資源開發、整合、
連結與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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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社區可辦理的工作項目-

數位工具及智慧科技的導入及應用(1/3)

聚焦

社區共生量能

提升 凝聚 串聯 擴散

導入
數位工具

建立
數位社群

14



五、社區可辦理的工作項目-建立數位社群(2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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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社區可辦理的工作項目-導入數位工具(3/3)

擴大社區量能 (照顧量能、管理量能、培力量能等) 提升社會參與及自主健康管理意願

自動化記錄提升準確性及工作效率

• ICT技術自動化數據傳輸至數據資料平台
• 主動生成健康報告與提醒

藉由資訊整合及共享促進跨域合作

• 數位平台共享資訊
• 線上培訓課程

生理測量健康監測

• 支持數據共享與減少重複檢測
• 建立健康支持網路
• 促進主動式健康管理參與

數位媒體資訊傳遞

• 提升4大類別健康識能:慢病/用藥/營養/保健預防

社區工作者 社區長者

針對兩大使用族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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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社區應配合事項

輔導期間

設置專案窗口 ( 政府單位窗

口及社區聯絡窗口 )

辦理計畫相關之座談會、工作

坊、跨部門交流會、培力課

程、教育訓練、社區參訪交流

活動等，提升居民對於智慧共

生社區之理念及智慧科技產品

或數位工具於社區之應用

提供本計畫所需之

其他資料及文件

配合成效評估

輔導與追蹤管理等
相關作業

輔導諮詢

分區輔導團隊

•多元領域專家學者，包含公共衛生、資訊科技、社區培力等

輔導諮詢作業機制

•需求盤點、引導諮詢、跟進與回饋等

•協助訂定具體、可量測、可達成之成果指標

追蹤管理

配合定期追蹤

•月報與期中、期

末報告

參與成果發表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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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申請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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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/6
智慧共生示範社區申請說明會
(延續計畫場)

@本署信義辦公室第一會議室

• 高雄前金林投社區
• 花蓮壽豐牛犁社區
• 臺中和平達觀部落

3/24
示範社區申請書
繳件截止

計畫執行(114/4 開始)

一、申請流程

公告本年度
10處示範社區名單

(包含 3 處延續計畫 +7 處新徵社區)

實體評選

詳細計畫期程以
本署公告為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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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共生示範社區五大能力構面

社區共生量能

具備社區資源整合或多元族群照顧經驗；承接不同政府部會之計畫或福利化社區旗艦

型計畫及各縣市政府推動的小旗艦計畫等。積極促進角色翻轉，打破照顧者與被照顧

者的框架，增強社區跨族群凝聚力。

數位科技量能
數位能力亦包含智慧科技應用能力，可具備基礎數位設備，如網路(iTaiwan)、電腦或

其他數位產品或科技/資訊設備。

人才培育 社區運作團隊或幹部具培訓意願，曾經或正在進行社區培力計畫。

永續發展

邁向智慧共生社區永續發展的規劃，說明本期與上一期計畫之銜接性/延續性以及後續

執行策略。如文化永續(如發展在地文化與特色)、學習永續(如社區人員願意持續精進

共生社區相關能力、或社區願意提供多元學習機會給社區中不同族群)、或環境永續(如

支持綠色永續)等不同面向的發展。

政府資源 具備整合政府資源的能力，並能有效協調或挹注其他企業或民間資源至示範社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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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評分標準

跨族群或跨領域
之社區共生性

目標與計劃之符合程度與問題解決能力

地方政府部門投入程度

智慧科技導入可行性

書面報告、簡報及答詢表現

社區跨領域資源整合性

經費編列合理性

25%

20% 20%

10%

10%

具備基礎數位科技設
備，具體提出規劃。

具備整合政府資源的能力，並能有效協調或
挹注其他企業或民間資源至推薦社區。

計畫內容與社區需求相符，
並提出問題解決對策，
以符合智慧共生社區發展方向。

地方政府依社區需求調度資源，
輔佐智慧共生社區發展。

社區願意翻轉角色身分，
提升凝聚力與自我認同。

經費編列應符合社區需求。

應提出具體方案，
簡報及答詢應展現可行性及完整性。

永續發展性
邁向智慧共生社區永續發展的規劃。說明本期與
上一期計畫之銜接性/延續性以及後續執行策略。
如文化、學習及環境永續等不同面向的發展。

5%5%
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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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評選程序

評選委員會
邀請社政、衛政、科技等至少5位不同領域之專家學者組成評

審委員會，進行審查。

實體評選

 由評審委員會召開實體會議進行審查，邀請縣市政府代表及延

續計畫社區進行簡報。

 由縣市政府說明推動智慧共生社區時政府角色及預計投入的資

源，延續計畫社區說明社區面臨的問題、預計解決的方法以及

與如何與政府資源整合。

 114年4月公布今年擇定之10處示範社區。
(包含 3 處延續計畫 +7 處新徵社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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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經費撥付

補助金額：第2年執行示範社區者，每處補助總經費新台幣 30 萬元。

撥款期程：

• 第1期款－【合約簽訂】後撥付契約總價之 60%，計新台幣 18 萬元整。

• 第2期款－【期中報告】後撥付契約總價之 40%，計新台幣 12 萬元整。

項目名稱 用途 支用細項

人事費
用於聘僱與計畫相關之專任人員薪資，
包含勞、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等。

租金 實施本計畫所需租用設備等租金。 可用於租借多元數位工具等設備之租賃費。

訓練及活動費
辦理與計畫有關之督導、培訓、講座、
研習、座談會、研討會、訓練、觀摩、
活動等所需費用。

可支用於專家學者出席費、講座鐘點費、臨時酬勞費、差旅費、
印刷費、場地及佈置費、 膳費、撰稿費、翻譯費、口譯費、手語
翻譯及同步聽打服務費、意外保險費、器材租金、 車輛租金、活
動材料費。

可申請之補助項目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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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預期成果

智慧
共生

共生

智
慧

低 高

低

高

數位科技

導入

社區場域

照顧支持

角色框架

社區

資源網絡

社區管理

健康照顧

社區認同

與凝聚力

互惠互助
共生社區
支持世代
共融

整合串聯

優化強化

打造

翻轉
自主 共融

自立 永續

四大發展願景

高齡社會白皮書(110年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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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範社區計畫申請重要時程

 提供「示範社區申請書」紙本共一式10份及電子檔，以及15分鐘複審簡報一份(縣市政府說明

推動智慧共生社區時政府的角色及預計投入的資源約5分鐘，社區說明社區面臨的問題、預計

解決的方法以及與如何與政府資源整合約10分鐘)。

 申請書紙本請於114年3月24日前郵寄至本辦公室，以郵戳為憑。

 申請書及複審簡報電子檔請於114年3月24日下午五點前傳至本辦公室聯絡窗口，郵件主旨應

註明「應徵112年度智慧共生示範社區＿延續計畫」。

截止日期：114/3/24前

繳交文件：

• 聯絡窗口：智慧共生社區推動辦公室

地 址：350401苗栗縣竹南鎮科研路35號國家衛生研究院Rm A-1210

收件者：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智慧共生社區推動辦公室

聯絡人：方小姐

電 話：(02)8979-1196#201

E-mail：phfang@nhri.edu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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